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登记原始档案鉴定规定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北京市工商局）2006年8月30日档案会议精神，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鉴定人员提供便利，现将修改后的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始档案鉴定规定通知如下：
一、前来鉴定的单位必须是在北京市司法鉴定机构名录范围内的鉴定机构。
二、鉴定部门需要提交手续如下：
1、司法局颁发的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留复印件）；如果鉴定机构为事业单位，需出示法人证书原件，如果为企业，需出示营业执照原件；
2、鉴定人员执司法局颁发的执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留复印件）
3、鉴定机构介绍信原件，注明需要鉴定的企业名称、统一信用代码、联系人电话等；（留原件）
4、委托人与鉴定机构签订的委托材料（留原件）：一是法院委托，需要协助调查函及委托司法鉴定函或司法鉴定委托书；二是本局委托，需要委托司法鉴定函和司法鉴定委托书；三是其他企业或个人委托，需要委托书、司法鉴定委托书和委托方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或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三、鉴定流程：
1、拨打电话15011224086，确定需要鉴定档案所在位置。
2、如果确定档案在崔各庄库房，电话预约鉴定时间，鉴定机构直接携带材料到崔各庄库房进行鉴定。（地址：崔各庄乡南皋村崔各庄乡政府东侧）
3、如果确定档案在分局库房或昌平库房，需要到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5011房间办理手续后再鉴定。（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地址：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1号；昌平库房地址：昌平区城北街道朝凤庵村）
四、鉴定要求：
1、机构在鉴定过程中，不得擅自撕毁、涂改、抽换档案内容，一经发现将追究当事人责任；
2、鉴定必须在指定地点，鉴定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将档案带走，在鉴定过程中，我们将指派档案管理人员全程陪同；
3、鉴定完毕后，请将原始档案交还档案工作人员，要求出证的，我们将按照查询级别打印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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